招  标  公  告

编号：第2013-039期
1、2013年度海盐县沈荡镇尤甪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七标段低压管道工程已由浙江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浙农综办[2013]4号文件批准建设，列入2013年度建设计划。海盐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为该项目的业主，负责该项目的施工招标，委托浙江圣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招标代理。现决定对该项目的实施和完成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条件详见海盐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hyztb.gov.cn。
2、本次招标工程项目的概况如下：

⑴工程类别：水利工程三类；

建设规模：2013年度海盐县沈荡镇尤甪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七标段低压管道工程新建低压泵站2座、低压管道6.84公里；
招标范围：2013年度海盐县沈荡镇尤甪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七标段设计图纸范围内的水利工程，包括新建低压泵站2座、低压管道6.84公里；
资金来源：政府投资； 

⑵工程建设地点：海盐县沈荡镇尤甪村、董司村；

⑶计划开工日期为2013年3月26日，竣工日期为2014年3月20日，工期为360日历天；
⑷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的合格工程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凡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等级；拟派项目经理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二级建造师（含）以上资质等级，且具有类似水利工程施工经历的施工企业均可参加投标。

3.2投标人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企业主要负责人（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以及企业技术负责人等四岗位人员）的“三类人员”A类证书，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的任职文件，拟派建造师的“三类人员”B类证书，拟派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三类人员”C类证书。

3.3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没有不良行为正在受公示。

3.4投标人及其有关人员没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

3.6资质强制性资格条件和主要人员强制性资格条件见附表。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的投标人可于2013年2月21日～2013年2月27日9:00～11:30时、14：00～17：00时，双休日休息（北京时间，下同）持本单位介绍信、企业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拟派建造师资质证书、经办人身份证（上述证件、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均须带齐，其中新版身份证应正反面复印,复印件要加盖公章）到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底楼受理窗口办理报名手续；逾期不再办理。

注：一张介绍信最多只能介绍二人，介绍信必须清楚写明所有被介绍人的姓名和所投标段名称；申办投标报名登记的人员必须与介绍信上的被介绍人相符；同一报名人员不得申办两个或两个以上投标单位的报名手续。
4.2办妥报名的投标人于：2013年2月21日至2013年2月27日（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持经办人身份证到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洽购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的工本费每份为300元，无论是否中标，该费用不予退还。
4.3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的方式和金额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金额为肆万元（¥40000元）人民币（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或网银）的投标保证金。

户    名：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海盐城北支行　  

帐    号：385758361579
5.现场考察及标前会议相关事宜

5.1招标人将于下列时间和地点组织进行工程现场考察并召开标前会议。投标人应派代表出席标前会议。 

现场考察时间：2013年3月1日9时，集中地点：沈荡镇农技水利服务中心会议室。 

标前会议时间：2013年3月1日9时，会议地点：沈荡镇农技水利服务中心会议室。

6、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6.1投标文件送交的截止时间为2013年3月19日9时00分（北京时间），投标文件必须在上述时间前送交至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海盐县武原镇枣园东路100号）。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3投标文件递交时还应办妥交易席位费（每家投标单位600元/月）；中标人还需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纳交易服务费（中标价的0.01875%）。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浙江海盐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hyztb.gov.cn)上发布。

8、有关本项目投标、开标、评标的具体事项，请仔细审阅招标文件，其他事宜请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招标人： 海盐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盖章）   

办公地址：武原街道枣园西路（县农经局三楼）       
法人代表：___________（签章）   

联  系  人：周　何　良       联系电话：0573-86111052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圣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办公地址：武原街道长安北路279号海韵华庭综合楼五楼
法人代表：___________ （签章）     传        真：0573-86573867
联  系  人：张　益　明      联系电话：0573-86573863
项目负责人：                       编制人：
日期：2013年2月18 日
附表1
强制性资格条件—资质
	项目
	资质要求
	备注

	企业资质
	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等级。
	

	企业营业执照
	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安全生产可证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安全生产可证
	


【注：开标时提供上述要求的原件备查】
附表2
强制性资格条件——主要人员资历要求表

	人  员
	人数
	资 历 要 求

	项目经理
	1
	水利水电工程二级建造师及以上建造师资质。

	质量检验负责人
	1
	具有助理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
	具有省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三类人员”C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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